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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

恢复民事诉讼、仲裁程序通知书

（2025）粤 1971 破 94 号

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、东莞市第三人

民法院、其他有以东莞东城喜归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为当事

人案件的法院、本院各部门、相关仲裁机构：

本院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裁定受理东莞东城喜归口腔

门诊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通知中止有关东莞东城喜

归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、仲裁程序。现东莞东城

喜归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管理人(以下简称管理人)申请恢复

与东莞东城喜归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有关的民事诉讼、仲裁

程序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

十五条之规定，有关该公司的民事诉讼、仲裁程序应当继续

进行，由管理人代表该公司参加诉讼、仲裁，请贵单位及本

院各部门依法通知管理人。

本院指定了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（通讯

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 428 号寰宇汇金中心凯

泰大厦 20 楼，联系人：林映月，电话：18128618082）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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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六年四月七日


